建築物防火區劃貫穿部耐火材料之審查原則、標準及審核認可通知書應註記事項

1、 認可申請書審查事項：

1. 申請人資料

2. 原發明人（出品人、所有權人）資料

3. 申請案件資料

a. 名稱欄：記載「○○公司生產（或代理）之「□□□」（品名）貫穿部耐火材料」

b. 種類欄：建築物防火區劃貫穿部耐火材料。

c. 規格欄：查核是否與試驗報告內容相符。

d. 主要用途及性能欄：查核是否記載「適用於建築物防火區劃貫穿部」以及是否記載符合耐火性能之等級。如「具＊小時隔熱（T）級防火時效」或「具＊小時遮焰（F）級防火時效」等

2、 申請材料之綜合說明書圖文件審查事項：

1. 材料說明：包括材料種類、性質、尺寸、加工處理、相關性能說明、符合CNS之總類號及檢驗證明。

2. 審查構成之主材、填縫材、結合材（釘）或其他構成材是否述明種類、配比、構成方式、養護條件、物理性質、化學性質、力學性質。

3. 材料之出產證明、供貨證明。

4. 施工說明規範：

a.施工方法



e.施工機具要求

b.施工品質管理


f.施工人員技術能力要求

c.材料品質管理


g.管理維護計畫
d.施工環境要求




3、 試驗報告審查事項：

1. 試驗單位

2. 試驗標準（CNS14514）

3. 試體構造

4. 試驗程序與紀錄

5. 試驗結果

4、 CNS14514重要內容摘錄：

1. 建築物防火區劃貫穿部耐火材料，其等級依加熱時間分為30分鐘、1小時、2小時、3小時、4小時等。

2. 在加熱測試時火燄與濃煙未貫穿至加熱背面者為遮焰級（B種）（F Rating），若同時於未曝火面（曝火背面）之溫度未超過210℃者為隔熱級（A種）（T Rating）在CNS14514 8.1節中之基準如下：

「加熱試驗及噴水試驗均應進行2次，噴水試驗應施作於曝火面，其結果，若試體均符合（1）--（4）項條件時，即可視為符合隔熱級（A種），若均符合（1）--（3）條件時，即可視為符合遮焰級（B種）

（1） 加熱等級時間內不得有燒穿試體通達曝火背面之火焰

（2） 加熱等級時間內在試體曝火背面任何構材未產生火焰（並應於纜線、管路等構材上裝設熱電偶並記錄結果，以為產生火焰與否之判定依據）

（3） 進行噴水試驗時，未產生讓噴水通達試體曝火背面之開孔

（4） 加熱等級時間內在曝火背面試體表面或任何貫穿物件上之最高溫度未超210℃
3. 試體依CNS14514第3節之規定

4. 加熱試驗及量測點詳CNS14514第6節

5. 噴水試驗詳CNS14514第7節（耐火測試通過後10分鐘內須進行噴水試驗）

五、審核認可通知書（稿）應註記事項：

（一）申請案件資料：

1. 名稱：○○○公司生產（或代理X國）「□□□（品名）」貫穿部耐火材料

2. 種類：建築物火區劃貫穿部耐火材料

3. 規格：（1）總厚度

（2）構成材質（品名、厚度、密度符合CNS….規定）

（3）貫穿物名稱、數量、尺度

4. 主要用途及性能：

（1）適用於建築物防火區劃貫穿部

（2）具X小時隔熱（T）級防火時效或具X小時遮焰（F）級防火時效

5.審核認可通知書附件應依CNS14514之8.2節規定記載試體之構造及使用材料之詳細資料（包含耐火材料及貫穿物件），並應以彩色之試體組合詳細圖說（尺寸、形狀、位置….等）表示。

（二）認可使用內容：

1.送審材料同意使用於建築物防火區劃貫穿部，具X小時隔熱（T）級防火時效或具X小時遮焰（F）級防火時效。
2.貫穿部耐火材料（總厚度）應以○○○板（厚度XXmm）為下緣底板，貫穿□□□（貫穿物），並於底板上灌注○○○材料，詳構造圖如附件。

3.開口尺度為………。

4.使用時應依原申請之施工規範及試驗報名之規定辦理，經銷廠商應善盡督導之責，並對其厚度及材料性能負全責。

5.本核准案件，有效期限三年（以發文日起算），應於到期前三個月再行申請審核認可，否則逾期註銷認可使用。

